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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条约与时间”是条约解释的永恒主题。晚近以来，以技术变革为代表的

客观情势迅猛发展。为实现条约的可适用性，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条为基础，

“发展的条约解释”方法使得条约的解释与适用符合解释时的客观情势。发展的条约解

释包括演化解释与嗣后行为解释。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实践中，发展的条约解释方

法与路径已经趋于成熟。尽管客观情势变化无法直接影响条约权利与义务，但通过条约

文本与客观情势变化的相关性，发展的条约解释能够使条约权利与义务有所发展。基于

此，发展的条约解释方法应当纳入体系性解释方法之中。在条约的缔结与解释中，我国应

明确条约权利与义务发展的可能性，多元化地利用条约解释工具化解国际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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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将军曾言，条约如同玫瑰和年轻女子，无法永恒。〔１〕 任何条约的制定均反映

出缔约时的客观情势，并且条约的履行和解释经常被假定为情势不变。然而，情势不变只

是美好的假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条约会面临如何适应新的事实和法律环境这一难题。相

比成熟的国内法律修订机制和程序，条约修订并非易事。因此，保持条约文本与客观情势

间的适应性更多地依赖条约解释。例如，历经半个多世纪，《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

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仍能通过条约解释的方式而成为

不断发展的“活文件”（ｌｉｖｉｎ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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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是互联网时代，许多新产品、新行业应运而生，共同交织成日益复杂的法律环

境与客观事实，客观情势变化对国际条约的存续产生了显著威胁。世界贸易组织（以下

简称“世贸组织”）是国际贸易领域最为重要的多边机构，其规则导向的争端解决机制更

成为国际组织司法机制（或准司法机制）的最佳范本。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世贸组织争端

解决实践为研究对象，阐明“发展的条约解释”的概念及其法律依据，并试图回答：为何需

要以条约解释的方式来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发展？条约的内容为何能适应缔约后客观情势

的变化？条约权利与义务在具体实践中如何通过解释的方式来适应客观情势变化？下文

将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条约法公约》）文本，梳理出发展的条约解释方

法，并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践为例，阐明演化解释和嗣后行为解释的具体适用，进而为

我国实践提供启示。

一　“发展的条约解释”的概念及其法律依据

在国际体系下，条约修订是应对客观情势变化的主要立法性工具。然而，在更新条约

文本上，去中心化的国际法体系时常陷入多方博弈的行动困境中。〔３〕以世贸组织协定为

例，条约含义的变化可通过修订、豁免和有权解释完成，但这三种情况都需要成员方一致

同意（至少绝大多数成员方同意）方可。时至今日，仍未有一例对世贸组织协定的有权解

释。与“跛行”的立法或有权解释不同，在适应客观情势变化，条约解释发挥着核心作用。

（一）对“发展的条约解释”的界定

劳特派特指出：“条约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均制定或产生于遥远的过去，其持续有效性

是国际关系中应首要解决的问题，具体涉及到在任何给定时点下条约文本的解释力。”〔４〕

毋庸置疑，先前缔结的条约的作用力及于当前与未来，而条约的适用与解释也应符合解释

时的客观情势。本质上，虽然条约文本固定不变，但条约解释的对象、范围、情境却并非

一成不变。在特定情况下，嗣后的行为、事件及其发展能够影响条约的存续、内容或

含义。〔５〕

条约解释者从概念出发，通过认定缔约方发展条约含义的意图或嗣后行为，背离缔约

时含义而以解释时含义进行文本解读的方式，可统称为“发展的条约解释”。本质上，发

展的条约解释是针对条约缔结后的事实或法律所引发的情势变化而产生的，目的在于解

释出符合当前客观情势的条约权利与义务。其具体法律特征如下。

第一，发展的条约解释产生的现实依据在于条约文本的缔约时含义与解释时含义的

分离。与发展的条约解释相对应的是“静止的条约解释”，即严格依据缔约时含义解释当

前的客观情势。

·２６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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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发展的条约解释的作用在于确定符合客观情势变化的文本含义。事实性与规

范性的情境变化是条约解释应考察的客观情势。〔６〕为解决条约文本与客观情势的背离问

题，国际裁决机构可依据解释时点的文本含义进行条约解释，赋予条约应对新的客观情势

的能力。由此，发展的条约解释使条约文本符合解释时的客观情势。

第三，发展的条约解释能够形成“发展的权利与义务”。〔７〕在条约存续期间，其规定的

缔约方权利与义务并非一成不变。正如安东尼·奥斯特所言，在条约缔结后，缔约方可以

合意形成新的权利与义务。〔８〕在条约解释上，除缔约方合意这一要件外，新的权利与义务

须借助发展的条约解释而得以实现。

在类型上，发展的条约解释可进一步细分。如乔治·诺尔蒂教授所言，解释“穿越时

间的条约”的有效工具包括嗣后协定、嗣后惯例和演化解释。〔９〕演化解释又称动态解释，

是变更缔约时惯常含义的解释方法。演化解释强调确定缔约方合理预期，并通过认定

“一般性术语”及其嗣后含义，实现条约权利与义务的发展。而通过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

表明缔约方变更原始缔约意图的解释方法，则称为嗣后行为解释，其通过确立嗣后缔约方

的解释意图，基于对条约术语新语境的考察，实现符合客观情势的解释目的。演化解释与

嗣后行为解释有所区别：演化解释来源于缔约方在缔约时允许以持续发展的方式对条约

文本进行理解；而嗣后行为解释则不考虑缔约时的意图，仅关注嗣后缔约方形成的新协定

或新合意。〔１０〕

值得一提的是，发展的条约解释之所以能够被系统分析，是因为演化解释与嗣后行为

解释密切相关，二者共同构成适应缔约后客观情势变化的解释工具。在效果上，二者均能

通过条约解释的方式解决法律文本与客观情势脱节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演化解释

与嗣后行为解释也被进行比较，乃至产生概念与适用条件的混淆。〔１１〕 因此，发展的条约

解释亟待进一步厘清。

（二）发展的条约解释的法理基础：《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
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践中，《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被视为《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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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理论上，研究多侧重于对“发展的义务”的分析，然而，根据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笔者认为“发展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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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马关条约》的演进解释问题上，张卫彬认为适用演进解释的要件在于当事方的原始意图，也可以是嗣

后意图。这似乎是混淆了演化解释和嗣后惯例。参见张卫彬：《钓鱼岛主权归属与〈马关条约〉的演进解释问

题》，《法学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２３页。具体参见下文分析。



序的谅解》（以下简称《争端解决谅解》）第 ３．２条所规定的“解释性国际公法惯例”。实

际上，《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已然成为整个国际法律体系共用的法律解释规则和方法，其

采纳以文本主义为基础的解释方法，同时考虑目的论方法，并将主观的解释路径规定为补

充性解释工具。实践中，在善意原则统摄下，条约术语的解释多按照“惯常含义”、“上下

文”和“目的与宗旨”的顺序展开。如下所述，发展的条约解释贯穿于《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

条的始终。

１．惯常含义并非静止的词典定义

由于条约是由文本构成的，对条约解释自然需考察术语的含义及其范围。实践中，享

誉全球的知名词典的定义被频繁用于解释惯常含义。〔１２〕然而，惯常含义并非等价于静止

的词典定义。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词典定义只是惯常含义解释的向导性工具，并非解释条约术语含义的决定性工

具。〔１３〕 单独的词典本身并不必然能够解决惯常含义的复杂性，因为词典时常将术语的所

有定义进行分类，包括普遍或特殊、通用或专业的定义。〔１４〕由此，类型化的词典定义可能

使术语含义碎片化，割裂了惯常含义的统一性。在实践中，除词典定义外，其他条约或协

定的相同术语含义也是惯常含义的解释依据之一。〔１５〕

其二，惯常含义并非是指必须严格依赖缔约时含义。正如上诉机构在“美国博彩案”

中所言，条约文本应符合客观情势的变化，条约解释的惯常含义更多关注解释时的含

义。〔１６〕在条约术语中，一般性术语是可发展而非静止的。虽然发展的条约解释具有明确

的可适用条件和外在限制性，但减少对缔约时词典定义的使用这一点已得到理论界和实

务界的广泛认同。〔１７〕

２．缔约方的嗣后行为可被纳入条约解释

上下文是条约解释的要素之一。根据《条约法公约》规定，条约解释的上下文是缔约

时点的、静止的和固定的。〔１８〕然而《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３条进一步规定，与上下文一并考

·４６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例如，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经常使用《牛津英语词典（简编本）》（Ｓｈｏｒｔｅｒ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来解释
惯常含义。具体案件还参考众多词典，如“美国博彩案”专家组援引了《企鹅袖珍英语词典》（ＰｅｎｇｕｉｎＰｏｃｋｅ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兰登书屋英语词典》（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等共计１３种词典
的定义。参见 ＰａｎｅｌＲｅ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Ｇａｍｂｌ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ｔｔｉｎｇ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ＷＴ／ＤＳ２８５／Ｒ，１０Ｎｏｖ．２００４，ｐａｒａｓ．６．５５－６．５８．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Ｒｅ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ｂｓｉｄｙＯｆｆｓｅｔ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０，ＷＴ／ＤＳ２３４／ＡＢ／Ｒ，１６Ｊａｎ．
２００３，ｐａｒａ．２４８．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Ｒｅ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Ｇａｍｂｌ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ｔｔ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Ｔ／ＤＳ２８５／ＡＢ／Ｒ，７Ａｐｒ．２００５，ｐａｒａ．１６４．
参见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Ｒｅ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ｍｐｏｒｔ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ｈｒｉｍｐａｎｄＳｈｒｉｍ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Ｔ／ＤＳ５８／ＡＢ／
Ｒ，６Ｎｏｖ．１９９８，ｐａｒａｓ．１３０－１３３．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Ｒｅ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Ｇａｍｂｌ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ｔｔ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Ｔ／ＤＳ２８５／ＡＢ／Ｒ，７Ａｐｒ．２００５，ｐａｒａ．１６６．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Ｏｒｔｉｎｏ，Ｔｒｅａｔ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ＵＳＧａｍｂｌｉｎｇ：Ａ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１１７，１２３（２００６）．
《条约法公约》第３１．２条规定条约解释的“上下文”仅指包括序言、附件在内的约文，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
所订的任何有关协定，以及一个以上缔约方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缔约方接受为条约的任何有关文书。



虑者尚有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该条款被视为条约解释的“显著创新”。〔１９〕

嗣后协定与嗣后惯例统称为嗣后行为。嗣后行为解释就是允许缔约方通过解释的方

式适应客观情势变化，并同时能弥补条约术语中的缝隙，实现条约权利与义务的发展。由

此，虽然《条约法公约》明确了“上下文”的缔约时含义，但也通过嗣后行为使得条约解释

可以考察缔约后的客观情势变化。基于此，笔者认为嗣后行为实际上充当了“嗣后上下

文”的作用。正是有了对嗣后上下文的考虑，条约文本才能够同步符合解释时的客观

情势。

３．善意原则下的“目的与宗旨”解释

条约解释的第三个考察对象是条约的目的与宗旨。目的与宗旨解释为发展的条约解

释提供了可能性。自条约缔结后，条约术语含义可能发生变化，发展的条约解释要求使用

与缔约时不同的含义对条约文本进行理解。根据“体系性解释”要求，发展的条约解释也

必须符合条约的目的与宗旨。

上诉机构在“美国虾案”中认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第

２０条“可耗竭自然资源”制定于 ５０多年以前，当前的条约解释者必须考察缔约后国际社

会关注环境的客观实践。上诉机构进而结合《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序言认

为，缔约方应完全知晓作为国内与国际政策目标之一的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合法性。〔２０〕

基于此，在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与宗旨之下，上诉机构使用解释时的“可耗竭自然资源”

含义进行条约解释，从而使条约权利与义务符合当代的客观情势。综合而言，相对抽象的

“目的与宗旨”为条约适用提供了一定的裁决空间和解释灵活性，以应对解释时的需要客观

情势变化。由此，基于实现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法律与客观事实的变化在条约解释中可被

考虑。〔２１〕

（三）发展的条约解释的法律地位：对体系性解释的再认识

发展的条约解释符合《条约法公约》规定。实践中对条约文本的解释虽然经常依据

惯常含义、上下文以及目的与宗旨等要素依次展开，但《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１条反映出体

系性解释的理念。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上诉机构曾反复论述，条约解释不应孤立地考察惯

常含义、上下文以及目的与宗旨，条约术语的惯常含义只能在其上下文及条约的目的与宗

旨下加以确定。〔２２〕换言之，通过对演化的惯常含义与缔约方嗣后行为的认定，发展的条约

解释本身应融入条约解释方法中，而并非作为独立的解释工具。

发展的条约解释融入体系性解释的具体路径如图 １所示。具体而言，通过对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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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Ｊａｃｏｂｓ，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ｒｅａｔ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Ｄｒａｆ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Ｖｉｅｎｎ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１８，３２７
（１９６９）．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Ｒｅ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ｍｐｏｒｔ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ｈｒｉｍｐａｎｄＳｈｒｉｍ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Ｔ／ＤＳ５８／ＡＢ／Ｒ，６
Ｎｏｖ．１９９８，ｐａｒａｓ．１２９－１３０．
ＬｕｉｇｉＣｒｅｍａ，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ｅｏｒｇＮｏｌｔｅ
（ｅｄ．），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１３，ｐ．２２．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Ｒｅ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Ｇａｍｂｌ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ｔｔ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Ｔ／ＤＳ２８５／ＡＢ／Ｒ，７Ａｐｒ．２００５，ｐａｒａ．１６４；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Ｒｅｐｏｒ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ｒｏｚｅｎＢｏｎｅｌｅｓｓＣｈｉｃｋｅｎＣｕｔｓ，ＷＴ／ＤＳ２８６／ＡＢ／Ｒ，１２Ｓｅｐ．２００５，ｐａｒａ．１７６．



惯常含义以及缔约方嗣后行为的考察，在符合条约目的与宗旨的基础上，解释者得以善意

地确定发展的条约权利与义务。

图 １　条约解释的体系性解释路径重构

世贸组织协定多数完成于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绝大多数文本更是制定

于１９４７年，当前客观情势变化速度加快，条约文本的滞后性愈发明显。僵化的“惯常含

义”、“上下文”和“目的与宗旨”的解释方法难以符合客观情势的需求，更难以体现成员各

方的真实共同意图。由此，对包含发展的条约解释的体系性解释路径应当给予更多的

关注。

二　演化解释方法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中的适用

新世纪以来，产品融合与更新加速，传统贸易协定如何适应客观情势变化成为世贸组

织争端解决机构面临的一大挑战。自上诉机构在“美国虾案”中以演化解释方法定义“可

耗竭自然资源”起，争端解决实践就将演化解释作为应对客观情势变化的一种有效的解

释方法。在具体适用上，演化解释主要是以成员方缔约时的合法预期为出发点，认定条约

文本中的一般性术语，参照条约目的和宗旨，进行善意解释。

（一）成员方的主观意图：确定出口方和进口方的合法预期

上诉机构在“欧共体计算机案”中指出，条约解释的目的是确定成员方的共同意图。

该案争议点为局域网设备是否包括在欧共体的“自动数据处理仪器”关税归类表中。在

明确成员方共同意图的重要性后，上诉机构认为，成员方共同意图不能通过一个条约缔约

方的主观、单边的“预期”来确定；成员方关税承诺表的减让是互惠的，基于出口和进口成

员方的互惠谈判而达成。〔２３〕

申言之，成员方的共同意图反映为出口方和进口方的合法预期。就确定合法预期的

方法而言，上诉机构强调解释者必须精确估量所有成员方的共同意图，而不能仅限于诉讼

争议方。如果成员方承诺表的减让单独以特定出口成员方的主观意见为基础，将严重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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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Ｒｅｐｏｒ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ＷＴ／ＤＳ６２／
ＡＢ／Ｒ，５Ｊｕｎ．１９９８，ｐａｒａ．８４．



弱关税减让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２４〕

因此，即使是具有成员方特殊性的关税减让表，其解释也应准确考量所有成员方对协

定的合法预期。此外，上诉机构对“合法预期”的认定表明，主观意图解释应基于缔约时

点的意图，而成员方的意图是保障未来贸易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因此，在可预见的范围

内，条约文本能够根据客观情势变化而变化。当然，合法预期并非明确的客观事实，仍需

条约文本的证明。

（二）演化解释的客观证明：对一般性术语的认定

１．对一般性术语的理解

条约缔约方通过签署公开协定固定，所有成员方的合法预期。由文本组成的条约，其

演化特征体现在术语或用语中。诚如朱利安·艾瑞特所言，演化解释体现条约权利与义

务的发展，其只能也只需考虑缔约方是否在特定术语中规定演化的特征。〔２５〕

如何确定条约文本的演化性？这在《国际法碎片化研究报告》中有所体现：如果条约

文本术语是开放或发展的，可能表明缔约方义务会随时间而变化，特别是：（１）该术语暗

示了后续技术、经济或法律的发展；（２）该术语设定了缔约方未来进一步发展的义务；（３）

该术语具有一般性的本质，或该术语通过须考虑情势变化的一般性术语而表达。〔２６〕上述

概念可归纳为两种类型：包含未来义务的术语和一般性术语。包含未来的条约术语本身

明确了缔约方的未来义务，其不具有演化特征；而一般性术语不固定未来缔约方的实际义

务，其理解和认定具有灵活性。同时，一般性术语还可能包括技术性术语。现实中，一般

可做出如下假定：通过使用技术性术语，缔约方并不固定术语含义，也并非依据某些过时

的或错误的科学概念确定其义务；相反，其旨在通过将发展的含义规定为暗含义务，建立

起面向未来的义务。〔２７〕

２．对一般性术语的实证分析

（１）对“可耗竭自然资源”的解释
对“可耗竭自然资源”的解释是演化解释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践中的首次尝试。

上诉机构在“美国虾案”中认为，在定义上，《关贸总协定》第 ２０条的“自然资源”是演化

的，其内容或对象并非是静止的。为了确定一般性术语的演化特征，除了考察词典含义

外，上诉机构还分别援引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野生动物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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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物种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协定的相同术语的定义及其解

释，〔２８〕论证自然资源应当包括非生物资源。

除惯常含义外，上诉机构继续考察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上诉机构认为，对“可耗竭

自然资源”的理解应关注当前环境保护的需要。〔２９〕 世贸组织协定序言表明，缔约方完全

知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合法性。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关贸总协定》第 ２０条允许“对

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须的措施”或“与保护可耗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做出符

合当前客观情势的解释。因此，保护虾所必需的措施应当考虑其他生物资源处于濒危状

态的现状。

（２）对“录音制品分销”的解释

在技术性术语上，演化解释也具有适用性。“中国视听服务案”的争议点之一为，中

国服务贸易承诺表的“录音制品分销服务”是否适用于电子方式交付的产品。虽然中美

双方在该案中都提交了关于缔约时中国是否知悉网络分销媒介的证据，本案专家组甚至

专门论述中国在入世时应当知晓录音制品的网络分销形式，但上诉机构在该案中认定专

家组的推理存在错误，中国入世时电子交付的商业或法律地位的可获知性与本案条约解

释并不相关。上诉机构认为，中国服务贸易减让表中所使用的术语———“录音制品”和

“分销”是足够一般性的术语，其含义可以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与《服

务贸易总协定》及其他世贸组织协定相似，不管是对原始成员方还是对 １９９５年后的加入
成员方而言，承诺表都构成了无固定期限的持续性义务。〔３０〕

最终，上诉机构认定中国对“录音制品分销”的承诺适用于网络分销的媒介。这也就

表明，缔约时的技术情况与条约术语的含义并无实质性关联，一般性术语本身已经表明成

员方旨在将发展的含义纳入其中。换言之，一般性术语的解释应依据解释时的惯常含义。

（三）小结

如前所述，为应对客观情势变化，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已经接受了演化解释。鲍威

林指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践反映出“演化解释”路径对“当时解释”方法的胜利。〔３１〕当

然，适用演化解释也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首先，演化解释含义需要符合成员方在缔约时

的合法预期；其次，演化解释依赖于对“一般性术语”在解释时的惯常含义的认定；最后，

演化解释应在符合条约目的与宗旨的前提下进行善意适用。

此外，适用演化解释还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欧共体技术产品案”专家组认为，如果

通过缔约时的惯常含义能够实现条约解释目的，则无需继续诉诸术语的演化解释；只有在

对新产品或新特征是否落入关税减让表范围存在争议时，专家组才需要考察术语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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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３２〕换言之，就技术发展而言，只有当出现新产品或新特征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才

需要考察成员方对关税减让的合法预期。实际上，客观情势变化是引入演化解释的前提

条件。当然，在一般性术语认定上，除非在条约中明确规定其术语不包含演化的解释意

义，否则一般性术语均可适用演化解释。〔３３〕

三　嗣后行为解释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中的适用

１９７２年纽约南区地区法院在“胡塞尔诉瑞士航空运输公司案”中指出，制定条约的主

要信条是：当制定条约时，在无明确预见的领域，应基于条约解释目的考察缔约方的嗣后

行为。〔３４〕 本质上，良好运作的条约体系既依赖于条约文本的适用，也依赖于以条约文本

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缔约方行为。〔３５〕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嗣后协定与嗣后惯例均属嗣后行

为，甚至实践中还曾将嗣后协定视为嗣后惯例的一种形式，〔３６〕但二者在证明标准和适用

条件上均存在一定差异。

（一）基于嗣后协定的条约解释

根据《条约法公约》第３１．３（ａ）条，缔约方嗣后所订关于条约解释或适用的任何协定

需要与上下文一并考虑。上诉机构在“美国丁香烟案”中对嗣后协定提出两项适用条件：

其一，在时际层面，解释协定晚于被解释协定而制定；其二，该协定的术语和内容表明嗣后

协定是关于条文解释或适用的协定。〔３７〕换言之，认定嗣后协定应首先明确解释协定的缔

结发生在被解释协定缔结之后。基于协定的公开性，该时际法要件并不难确认。由此，第

二个要件是判定“嗣后协定”的关键性问题。在条约解释上，嗣后协定必须具备明确的解

释目的性；同时，虽然未规定对嗣后协定的强制性形式要求，但该协定至少应当是无固定

期限且公开的。

１．嗣后协定的成员方意图：解释的目的性

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践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援引了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观点，

认为嗣后协定是与上下文一同考虑的进一步的“真实的解释要素”。〔３８〕真实的解释要素反

映出缔约方以嗣后协定来解释被解释协定的意图。但问题是，如何将缔约方的主观解释

意图转化为可觉察的客观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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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丁香烟案”中，上诉机构确认多哈部长级会议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 ５．２

段构成解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以下简称《技术性壁垒协定》）第 ２．１２条“合理期

间”的嗣后协定。上诉机构认定，嗣后协定与被解释协定之间应当具备强相关性与解释

目的性。

其一，解释协定与被解释协定的专向相关性。实践中，嗣后协定与被解释协定专向地

相关。〔３９〕例如，《决定》第５．２段规定“合理期间一般是不少于 ６个月的期间，除非该规定

不能够有效实现既定的合法性目标”。该“合理期间”术语同样规定于《技术性壁垒协定》

第２．１２条之中。由此，基于条约文本，解释协定与被解释协定之间的相关性得以建立。

其二，解释协定是以解释为目的，而非取代或修改被解释的协定。《条约法草案条款

评论》指明，对嗣后协定必须基于条约解释的目的而进行理解。〔４０〕针对《决定》第５．２段和

《技术性壁垒协定》第２．１２条之间的关系，上诉机构认为《决定》第５．２段并非是对《技术

性壁垒协定》第２．１２的修改或推翻，而是起到阐明的作用。上诉机构将《决定》第 ５．２段

的“一般地”这一术语视为《技术性壁垒协定》第２．１２条与《决定》第５．２段之间的解释连

接点。第５．２段使用“一般地”这一措辞，表明其并不改变作为《技术性壁垒协定》第２．１２

条规则的义务内容，而是通过第 ５．２段的含义解释了《技术性壁垒协定》第 ２．１２条的

内容。

２．嗣后协定的客观证明：无固定期限且公开的协定

充当解释功能的协定必须无固定期限且公开。关于嗣后协定的无固定期限的要求反

映在“欧共体香蕉第三案”（厄瓜多尔第二次诉诸《争端解决谅解》第２１．５条）中。在该案

中，欧共体认为专家组没有正确考察《多哈第一条豁免》（Ｄｏｈ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Ｗａｉｖｅｒ）对其关税

减让表的影响，但上诉机构不同意该观点。上诉机构认定嗣后协定条款中的“适用”一词

表明，该协定是解决如何适用被解释协定或其规定义务的协定；该解释协定规定的义务不

能被限制，并且该义务不具有特定的存续期限。〔４１〕然而，《多哈第一条豁免》具有明确的适

用时间期限，因此并不能视为是“嗣后协定”。换言之，上诉机构裁决表明解释协定应当

具有无固定期限性。〔４２〕

嗣后协定还应满足公开性这一实质性要求。从概念上说，协定至少应当是公开和

可觉察的。但在“美国丁香烟案”中上诉机构认为，《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３（ａ）条项下的

·０７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ｌｅｏｆＣｌｏｖｅ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ＷＴ／
ＤＳ４０６／ＡＢ／Ｒ，４Ａｐｒ．２０１２，ｐａｒａ．２６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ｒａｆ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１９６６，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６６，Ｖｏｌ．ＩＩ，ｐ．２２１．
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Ｒｅｇｉ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ｎａｎａｓＳｅｃ
ｏｎｄＲｅｃｏｕｒｓｅｔｏ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１．５ｏｆｔｈｅＤＳＵｂｙＥｃｕａｄｏｒ，ＷＴ／ＤＳ２７／ＡＢ／ＲＷ２／ＥＣＵ，ＷＴ／ＤＳ２７／ＡＢ／ＲＷ／ＵＳＡ，２６Ｎｏｖ．
２００８，ｐａｒａ．３９１．
有学者认为，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主要依据用语的“一般性”和条约本身的“无期限性”进行当代意义解释。参见

吴卡：《条约解释的新动向：当代意义解释对当时意义解释》，《法学评论》２０１３年第 ２期，第 ８５－８６页。在笔者
看来，这可能是混淆了演化解释与嗣后协定的解释方法。术语的“一般性”解释是演化解释的条件；而“无期限

性”是嗣后协定的解释要件。根据现有的世贸组织法理，哪怕是有固定期限的条约，在其存续期间，其一般性术

语也是可以进行演化解释的，只要缔约方有此意图即可。



“嗣后协定”并无形式性要求，该条款中的“协定”更注重实质内容而非形式。〔４３〕因此，

认定嗣后协定需要对该协定是否公开和可获知进行事实判断，而无需考察其制定程序或

具体事项。换言之，只要协定明确表明成员方的共同认识就能满足嗣后协定的公开性

要求。

（二）基于嗣后惯例的条约解释

嗣后惯例是嗣后行为解释的另一种类型。在时间点上，解释的缔约方行为应发生在

条约缔结之后。然而，与相对公开的协定相比，认定嗣后惯例的难度在于确定缔约方的解

释意图及相应惯例。上诉机构在“欧共体鸡块案”中指出，在条约适用过程中，嗣后惯例

是条约解释的重要元素，构成认识成员方条约含义的客观证据。〔４４〕成员方的认识和客观

证据是认定“嗣后惯例”的核心问题。在“美国博彩案”中，上诉机构指出了认定“嗣后惯

例”的两个条件：其一，相关行为或声明必须表明对相关条款的解释的合意；其二，嗣后惯

例应反映出普遍、一致、可识别的行为或声明的模式。〔４５〕

１．嗣后惯例的成员方意图：解释的目的性

在嗣后惯例解释上，解释的行为或宣言必须与相关条款具有相关性，并且反映出明确

的解释意图。在“美国博彩案”中，上诉机构拒绝将《２００１年减让表纲要》（２００１Ｓｃｈｅｄｕ

ｌ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视为嗣后惯例。上诉机构援引“日本酒精饮料案”和“智利价格等级体系

案”报告，认为嗣后惯例所依据的解释行为和声明必须能够推断出解释的目的性；然而，

服务贸易理事会通过《２００１年减让表纲要》的目的是为未来承诺提供磋商和准备，而非基

于明确的解释目的。〔４６〕换言之，世贸组织成员方的磋商和讨论也并非“嗣后惯例”。由此，

解释的行为或声明应反映出解释条约的作用与功能，这与嗣后协定的解释目的性的认定

具有相似性。

２．嗣后惯例的客观证明：一致性合意惯例

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践中，嗣后惯例被解释为“普遍、一致、可识别的行为或声明，

其足以建立起解释相关协定的可识别模式”。〔４７〕嗣后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均反复援

引该定义。普遍性是对嗣后惯例的参与方数量的要求，一致性是对嗣后惯例的时间性的

要求，可识别性则是对嗣后惯例的形式性要求。该定义实质上反映出成员方的“一致性

合意惯例”。为阐明嗣后惯例的构成要件，笔者借用上诉机构在“欧共体鸡块案”中提出

的三大追问进行论述：第一，什么能够被视为“惯例”；第二，如何确定未参与惯例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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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合意；第三，成员方的相关惯例是否一致。〔４８〕

（１）成员方的惯例

成员方的客观行为可被视为成员方的惯例。在数量上，惯例应当满足多数成员方参

与的要求。在“欧共体鸡块案”中，上诉机构认定成员方的归类活动可构成合格的惯例，

但是该惯例不仅限于进口方和出口方行为，还包括其他成员方的行为。〔４９〕

嗣后惯例要求一定数量的成员方参与其中。但由于《条约法公约》并未将“所有”缔

约方参与作为认定嗣后惯例的条件，因此嗣后惯例并不要求所有缔约方都必须参与到惯

例中。尽管如此，只有少数成员方参与的行为或声明却难以构成“普遍、一致、可识别的

模式”。〔５０〕可见，在确定普遍性问题上，争端解决机构需要考察一定数量的成员方惯例，但

该数量的多寡可能不完全相同，需要留待个案解决。一般而言，愈多成员方参与到惯例

中，该惯例被认定为嗣后惯例的机率就愈大。

（２）未参与惯例的成员方的合意

就具体争议而言，上诉机构在“美国归零（欧共体）案”中进一步分析称，即使 ７６个成

员方排他性地确立了与欧共体相同的行为，也只是表明相当数量的成员方采纳了与美国

不同的归类方式。〔５１〕因此，还须全面考察未参与惯例的成员方的意图。

“智利价格等级体系案”专家组指出，“嗣后惯例”需要公开的行动，而不仅仅是无行

动；当然，在谈判时成员方也存在沉默的情形，该情形可能表明对惯例的默认。〔５２〕在“欧共

体鸡块案”中，上诉机构继续阐述道：“我们并没有排除，在特定情况下，某一成员方的‘不

回应’或沉默可能被理解为对其他成员方惯例的认可；该认可表现为未参与惯例成员方

知悉或被动地知悉该惯例（例如以通知方式或者有证据表明该成员方参与到讨论过程

中），但未做出回应。”〔５３〕因为嗣后惯例解释对条约的所有成员方均有拘束力，包括事实上

并未参与此惯例的成员方，因此在特定情形中，条约成员方的不回应或沉默应与成员方参

与情况一并考察，并可能被视为对其他成员方惯例的接受。〔５４〕

简言之，在认定成员方未能参与到惯例之中的前提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还应分析不

回应的原因及其对该嗣后行为的认知性；若能确认其知悉或应当知悉该惯例，那么可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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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接受了惯例。

（３）一致性要求

在认定成员方惯例和未参与惯例的成员方意图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面临对一致性

的考量。上诉机构在“欧共体计算机案”中指出，在解释关税减让表含义时，不一致的成

员方归类行为不能满足嗣后惯例的要求。〔５５〕 其后，虽然“欧共体鸡块案”最终未能通过一

致性要求，但该案至少确认了“一致性”涉及一定期间。〔５６〕因此，参与惯例的成员方应在一

定期间内持续作为。但《条约法公约》并未明确规定惯例持续作用的期间长度，只能留待

个案解决。

（三）小结：嗣后协定与嗣后惯例的异同

嗣后协定与嗣后惯例都是嗣后行为解释的有效工具。一方面，嗣后协定与嗣后惯例

具有密切联系：首先，在合法预期方面，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均需考察成员各方的共同意

图；其次，在行为发生时点方面，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的解释行为都发生于被解释条约缔

结之后；最后，在功能与作用方面，嗣后协定与嗣后惯例均以解释为目的，而非修改条约权

利或义务。

另一方面，嗣后协定与嗣后惯例又有着显著区别：其一，基于嗣后协定的公开性，其认

定依赖于解释协定与被解释条约之间的关联性，侧重于通过协定文本的规定建立嗣后协

定与被解释条约的相关性；其二，就嗣后惯例而言，基于其不成文性，对它的认定主要在于

考察是否满足多数成员方参与、未参与成员方的接受程度，以及成员方是否一致地使用该

惯例。

四　“发展的条约解释”的适用条件及其限制

正如上诉机构在“日本酒精饮料案”中所言：世贸组织协定并非是过于严谨，抑或是

过于灵活；在真实世界的真实案件中，其可以为无止境的、持续改变的情势变化留下理性

的裁决空间。〔５７〕条约文本的解释需符合当前的客观情势。发展的条约解释不可或缺，对

其进行合理适用，不仅能够确定谈判者所试图创造的面向未来的增长和合作空间，〔５８〕更

能利用条约法工具解开“一事一议”的行动困境。然而，发展的条约解释工具需要审慎适

用，否则极易沦为变相的目的论分析工具，助长国际裁决机构的片面能动性。换言之，发

展的条约解释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和外在限制。

（一）发展的条约解释的主观条件：回归共同意图

所有条约解释都必须符合善意原则。除了要求做出符合客观情势的解释外，善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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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还禁止国际裁决机构肆意扩大条约解释的适用性。因此，不管是演化解释还是嗣后行

为解释，其适用都仅限于缔约各方共同意图的范围之内。共同意图反映出国际法的效力

来源———国家间的合意。由此，适用发展的条约解释的主观条件在于确立缔约方的共同

意图。

诚如罗马法名言所述：在约定中，应当注意当事人的意思而非语言。任何一种条约解

释的效力均来源于缔约各方的共同意图。〔５９〕但是，条约的缔约方可依据客观情势变化而

形成新的共同意图，进而发展缔约时的条约权利与义务。所以，只有在保障成员各方“共

同意图”的基础上，演化解释和嗣后行为解释才能实现发展条约文本含义的初衷。〔６０〕综合

而言，适用发展的条约解释的主观条件在于确定缔约时发展术语含义的共同意图，或者通

过考察缔约方在缔约后的持续的、与条约相关的作为或不作为，探寻所有缔约方的共同

意图。

（二）发展的条约解释的客观条件：共同意图的具象化

纯粹主观的共同意图无法发展条约的权利与义务。即使缔约方基于客观情势变化产

生了新的合意，也仍然无法直接影响条约内容。条约含义的变化必须借助《条约法公约》

解释规则的媒介作用，具体如图２所示。

图 ２　以条约解释方式变更条约权利与义务示意图

语言总是处在持续变化之中，随时间而改变，依赖于解释时的客观事实与法律环境。

正如林德法尔克所言，“陈旧的语言”可具有部分的（甚至是全面的）崭新含义，但该可能

性必须来源于条约文本或嗣后客观行为。〔６１〕发展的条约解释的关键因素是确定缔约方的

客观行为：其要么表现为缔约方在缔约时加入一般性术语，要么表现为通过缔约后的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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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或一致性合意惯例而将其共同意图具象化。

同时，条约解释所考察的协定或缔约方行为本身应能反映出缔约方的共同意图。单

独的客观情势变化并非适用发展的条约解释的正当理由。以技术发展为例，解决新产品

或新事实的争议时常面临阐述技术状况的诉求，其主要涉及对条约术语的解释是以缔约

时的技术状况还是解释时的技术状况为依据。然而，正如争端解决报告所言，技术状况并

非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考察的主要内容，条约解释与适用依赖于《条约法公约》的文本解释

方法，技术状况是弱相关的。〔６２〕换言之，科技发展本身并不构成演化解释的条件，更不必

然反映为缔约方之间的嗣后协定或嗣后惯例。只有客观情势变化被明示或暗示地规定在

条约文本中，或者为嗣后行为所证明，才能经由条约解释反映在缔约方的条约权利与义务

之中。〔６３〕

（三）发展的条约解释的外部限制：解释并非取代或修改

除主客观条件外，发展的条约解释还具有严格的外部限制，即发展的条约解释仅能通

过条约文本的司法解释而实现，而不同于条约修改或有权解释。相关概念及其法律效果

的区别如表１所示。

表 １　《条约法公约》条约解释与条约修改的适用及其效果

解释工具
发展的条约解释

演化解释 嗣后协定 嗣后惯例
补充性资料 有权解释 条约修改

适用顺序 第一顺序 第一顺序 第一顺序 补充性解释地位 第一顺序 第一顺序

所在条款 第 ３１．１条 第 ３１．３（ａ）条 第 ３１．３（ｂ）条 第 ３２条 第 ３９－４０条 第 ３９－４１条

解释／修改

依据时点
缔约后 缔约后 缔约后

缔约前／

缔约时
缔约后 缔约后

规则导向 全体同意 全体同意 全体同意 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

拘束力范围 全体成员方 全体成员方 全体成员方 全体成员方 全体成员方 接受的成员方

解释时法律

效果

不改缔约时

意图；确定

发展的意图

更改缔约时

意图；确定

缔约后意图

更改缔约时

意图；确定

缔约后意图

不改缔约时

意图

无需考虑

意图

无需考虑

意图

未来法律

效果

可进一步

“自动”演化

不可自动

变化

不可自动

变化
不可变化 不可变化 不可变化

适用范围

法律模糊可适

用；法律空白

不可适用

法律模糊可适

用；法律空白

不可适用

法律模糊可适

用；法律空白

不可适用

证实意义；法律

适用荒谬和

歧义

法律模糊与

法律空白可

适用

法律模糊与

法律空白可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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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条约解释”不构成条约修改。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曾提议确认嗣后惯例能

够实现修订条约的效果，但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最终否决了该提议。〔６４〕尽管通过

嗣后惯例修改条约在某些仲裁裁决中可能得到认可，但国际法院近期采用了更加严谨的

立场，在“卡西基利／塞杜杜岛案”（Ｋａｓｉｋｉｌｉ／ＳｅｄｕｄｕＩｓｌａｎｄ）中明确了嗣后惯例并非是对条

约的修改。〔６５〕在世贸组织中，《争端解决谅解》第 ３．２条规定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报告

不得增加或减损成员方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在法理上直接否认了争端解决机构修改世贸

组织协定的可能性。实践中，上诉机构多次表示嗣后行为是对条约的解释，而非取代或

修改。〔６６〕

具体而言，发展的条约解释不能在缔约各方缔约时可预见的范围之外，增加新的权利

或义务。在效果上，若是一项协定或行为更改了条约的内容，则该协定或行为就不可能仅

仅是对条约的解释或适用，其当然不属于条约解释的范畴，从而也就不属于发展的条约

解释。

此外，发展的条约解释也不应与有权解释和补充性解释相混淆。有权解释能够取代

缔约时的条约内容，但其具有明确的适用条件。上诉机构在“欧共体鸡块案”和“日本酒

精饮料案”中均强调，有权解释无法对嗣后惯例解释有所帮助。主要理由是：其一，有权

解释不可能通过暗示或不公开的方式作出，〔６７〕而若要求嗣后惯例采纳明示认可的要求，

将有损成员方诉诸嗣后惯例的权利；其二，有权解释也并非认定成员方一致意见的决定性

因素，因为有权解释要求四分之三的多数票决定而非一致性的行为。〔６８〕发展的条约解释

也并非补充性解释。在“欧共体鸡块案”中，上诉机构指出，补充性资料自缔约时就已经

是固定的，即该补充性资料在缔约时已经完成或者已经启动磋商程序；〔６９〕而“发展的条约

解释”关注解释时的惯常含义或缔约后的嗣后行为，相关术语的含义在缔约时，仍具有不

确定性。

五　展望与启示

“条约与时间”是条约解释的永恒主题。对于条约能否永恒的追问也许仍待历史检

验，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适用发展的条约解释，条约文本能够符合客观情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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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静止观点理解条约权利与义务，条约文本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就将被削弱；而若适用

发展的条约解释，则条约解释将融合缔约方的意图和国际法的发展理念，有效避免恣意解

释文本的风险，同时打破原始主义的藩篱。〔７０〕

未来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践应当至少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演化解释与嗣后行为

解释的适用先后顺序问题。该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演化解释和嗣后行为解释对后续法律

效果存有显著差异。若是条约术语被认定为具有一般性特征，则该术语将可能面临更大

的不确定性，因为其能够随客观情势变化而再次自我变化；相反，在嗣后行为解释下术语

含义能够保持相对固定，因为解释条约与被解释条约之间具有专向相关性，术语含义的发

展仍有赖于缔约方是否能够形成新的合意。

其二，成员方的举证责任问题。目前而言，演化解释和嗣后协定可以由专家组或上诉

机构直接认定，但嗣后惯例的举证责任在成员方。而且，单纯证明惯例的存在还不够，成

员方还需证明世贸组织成员方对特定条款的解释达成了合意。〔７１〕作为解释方法，为何嗣

后惯例的举证责任在于成员方，而演化解释与嗣后协定却可以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直接

认定，还有待后续理论探讨来加以说明。

发展的条约解释已经对我国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在“中国视听服务案”一案中，我国

服务减让表被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进行演化解释，从而拓宽了我国的条约义务。但需要明

确的是，发展的条约解释方法是有边界的，其允许在解释之时对既存于公约或协定下的多

变概念进行解释，但不允许将全新的概念引入条约，或者将条约权利和义务适用于全新的领

域。〔７２〕这对我国后续缔结条约、评估条约权利和义务以及应对争端解决均具有启示性

意义。

首先，在缔结条约过程中，我国应当重视发展的条约解释这一功能。在缔约前，对一

般性术语的制定和解释应当进行权利和义务的风险评估。例如，美国对外缔结的自由贸

易协定和双边投资条约频繁使用一般性术语，从而变相地将新行业与新产品纳入现有的

自由化承诺之中。〔７３〕我国应当理性预见未来的技术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以避免未来的条

约义务对我国新行业的发展造成冲击。对于一些高敏感和高价值的行业，应力争在条约

文本中明确将其排除在自由化承诺之外。

其次，在条约解释中，美国时常基于“技术中性”提出解释要求，但该观点尚未被世贸

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明确认同。作为技术后发国，我国应当在多边舞台上阐明，除非条

约文本有明确规定，并通过发展的条约解释得以证成，否则以技术变化为代表的客观情势

本身不应为条约解释所考虑。同时，就新技术而言，我国应认真对待条约解释这一手段，

对由无法预见的技术引发的贸易纠纷，力证不存在缔约方之间的共同意图。针对一般性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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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的解释，例如在“中国稀土案”中面临的不利局面，在后续争议中亦可着重阐述解释

应当符合成员方共同意图这一立场。〔７４〕

最后，我国也可多元化地利用嗣后协定或嗣后惯例进行条约解释，特别是在一些与发

展中国家利益攸关的领域。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国应当发挥

引领作用，倡导通过嗣后行为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应当明确部分缔约方参与的嗣

后行为可能构成对全体缔约方有拘束力的解释；对于不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发展中国

家利益的嗣后行为，应当公开表示反对。

［本文系２０１５年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ＷＴＯ框架下中国网络安全政策合规

性问题研究”（ＣＹＢ１５０８９）、２０１４年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网络空间的

全球治理与国际法问题研究”（ＸＺＹＪＳ２０１４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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